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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品目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猪肉类配送服务市场调研需求报价表

	供应商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地/品牌
	单位
	报价（元）

	1
	猪耳朵
	
	斤
	

	2
	猪板筋
	
	斤
	

	3
	猪肚
	
	斤
	

	4
	瘦肉
	
	斤
	

	5
	猪里脊肉
	
	斤
	

	6
	半肥瘦肉
	
	斤
	

	7
	肥肉
	
	斤
	

	8
	小排
	
	斤
	

	9
	尾骨
	
	斤
	

	10
	五花肉
	
	斤
	

	11
	猪脚
	
	斤
	

	12
	筒骨
	
	斤
	

	13
	扇骨
	
	斤
	

	14
	猪肝
	
	斤
	

	15
	粉肠
	
	斤
	

	16
	猪红
	
	斤
	

	17
	大肠
	
	斤
	

	18
	猪腰
	
	斤
	

	19
	脆骨
	
	斤
	

	20
	瘦肉沫
	
	斤
	

	21
	瘦肉片
	
	斤
	

	22
	瘦肉丝
	
	斤
	

	23
	猪肺
	
	个
	

	24
	猪脑
	
	个
	

	25
	猪头骨
	
	斤
	

	26
	隔沙肉
	
	斤
	

	27
	猪尾（短）
	
	斤
	

	28
	猪尾（长）
	
	斤
	

	29
	圆蹄
	
	斤
	

	30
	7寸
	
	斤
	

	31
	猪心
	
	斤
	

	32
	梅头瘦肉粒
	
	斤
	

	33
	半肥肉沫
	
	斤
	

	34
	猪颈肉
	
	斤
	

	35
	肉排
	
	斤
	

	36
	猪皮
	
	斤
	

	37
	猪脚尖
	
	斤
	

	38
	猪舌头
	
	斤
	

	...
	
	
	
	


注：报价清单需包含但不限于以上表中品目。

2、 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全部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2）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须包含生鲜肉类等采购品类）。
（3）食品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期内的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3、 供应产品的质量要求
1.总体要求：
食材无毒、无害、无污染，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农产品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安全、卫生和动植物检验、检疫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供应的肉类食品，需符合相关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要求，需符合院方提出的有关特殊要求和质量标准。成交方在每次送货时，要将肉类食品等的卫生检验检疫报告随同供货清单交由院方。同时需提供肉类检验检疫合格证明及动物产品分销信息追溯凭证。具体质量要求如下：
猪瘦肉：新鲜、洁净，无注水、肉质鲜嫩，无异味、肥瘦适中、无杂质。
猪大排骨：新鲜、洁净，无注水，肉质鲜嫩，无异味、无杂质。
猪筒骨：新鲜、洁净，无异味，无杂质。
猪沙骨：新鲜、洁净，无注水，肉质鲜嫩，无异味、无杂质。
带皮（去皮）五花肉：整齐块状（切掉边料），新鲜、洁净，无注水、肉质鲜嫩，无异味、肥瘦适中、无毛。
净猪肚：新鲜、洁净，无异味、无注水、无油。约 1.5-2.5 斤/个。猪净耳朵：新鲜、洁净、无异味、烧好无毛。约0.3-0.5 斤/个。
猪耳朵：新鲜、洁净、无异味、烧好无毛。约0.6-0.7 斤/个。
开边猪脚(前脚）：新鲜、洁净，无异味、烧好无毛、无杂质。
猪舌头：新鲜、洁净，无异味。
猪里脊肉：新鲜、洁净，不带脂肪层、去肉皮、去筋膜、无注水、无异味。约 3～5 斤/条。
3.若出现质量问题或保质期不足的情况，院方有权拒绝接受所提供的物品或食品。若因食品质量引起食物中毒（经市场监督管理、卫生防疫部门鉴定），成交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院方有权取消成交方的供货资格，终止合同。
4、 食品配送便利性及相关配送要求
1.成交方配送的肉类食材在正规肉联厂加工完毕后应8小时内配送给院方；对小量常用品的临时需求，能做到1小时内送到；对不合格产品，需及时更换，1.5小时内送到。因交通、天气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延误除外。
2.成交方每次供货时，应向院方提供加盖公章的货物清单（出库单）和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票据。
3.服务要求：猪肉类，提供配送并派人帮分割、切片、绞碎肉等食材初加工服务；排骨类，提供配送病派人分割及砍排骨等食材初加工服务。
4.数量要求：保证配送产品的品种及数量的准确性，以院方的验收数量为准，每次根据院方的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订购品种、数量后，按时运送物品到指定地点，成交方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售价及总金额的商品送货清单，成交方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成交方持一份，院方持二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5.院方对应急食品及政府扶贫农副产品采购有自主权，院方有权直接采购，不受成交方和本项目制约。
6.运输要求：成交方要有不少于1辆配送车辆保障院方的货物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需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注意通风散热；应小心轻卸，严防机械损伤。食品堆放科学合理，避免造成食品的交叉污染；如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记录送货车辆温度，并记录存档。
7.成交方所报的货品价格均包含了货物、包装、运输、保险、税费及其他所有相关服务费用，成交方不得以开具发票等手续为由再向院方申请款项。
8.最终提供货品品类和数量以院方提前通知为准。院方有权对供货清单（含货品品类、数量等）做适当修改调整。
9.成交方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院方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成交方。因成交方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院方要求推迟的除外），院方有权自行采购，并由成交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9.成交方不得变更供货清单，应严格按需求文件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10.成交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内保证对院方的货物供应，在供应的食材、食品出现明显问题时，院方有权对所供货物进行抽检，并交予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成交方承担）。
11.成交方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发生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变质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供应方责任，成交方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包括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5、 违约责任
1. 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院方已确定的供应品目，应严格按要求（含商标、名称、产地、规格、品相和重量等）供应，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人支付该笔订单金额10%的违约金。如因市场流通问题确实需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院方申请。
2. 成交供应商不能满足供货要求时，应提前1个月通知院方，院方同意后方可终止合同。
3. 成交供应商未能按院方要求时间交货，每延迟半小时按照当笔订单总金额的千分之三向院方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1小时的，院方有权选择拒收；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4. 成交供应商提供食材与院方要求种类、品质不符品种，成交供应商应在1.5小时内将不符品种予以替换，逾期未替换或替换后仍无法通过院方验货的，或者逾期交货超过1.5小时的，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成交供应商在院方规定时间内支付相当于该批不符品种订货价款3倍的违约金，院方不拒收的，按折价10%收货，以赔偿给院方造成的影响。
发生上述情形累计超过3次，或者成交供应商拒不支付违约金的，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如因成交供应商未按时供货导致院方开餐延误甚至停餐等），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5. 供应商一旦成交，承诺的下浮价在合同服务期内不得变更，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 成交供应商安排专人负责院方采购事宜，成交供应商提供全天候24小时服务。成交供应商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应提前通知院方，因怠于通知导致院方与其联络不畅或者迟延履行合同的，属违约行为，如影响或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4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引发媒体广泛报道、社会舆论强烈关注，严重损害院方信誉或公共利益的）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7. 成交供应商应每日对所提供的服务车辆使用情况及安全状况进行排查，确保院方所采购的产品物资在规定时间正常交货，因成交供应商车辆情况导致逾期交货属成交供应商责任，院方将按前第3项约定进行处理。累计情形超过3次，或者发生一次但情节严重的，院方有权单方通知成交供应商解除本合同，给院方造成损失的，院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
8. 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成交项目转包、分包，否则院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 服务期限内，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终止其配送资格。
(1)严重违法违规，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其他部门处罚的；
(2)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被监察、审计、财政、物价等有关部门查实的；
(3)因食品原材料问题而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不良后果的；
(4)被食品药品监督局、农业局抽检食品原材料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5)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
(6)存在严重短斤缺两行为的。
10. 院方有权从任一笔应付采购款中直接扣除成交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或应承担的其他赔偿费用。
五、定价、结算方式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
1.1货物、服务费用；
1.2报价需包含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费用；
1.3报价需包含购置、检验、分拣、包装、运输、仓储、装卸、配送、搬运、检验检测、售后服务、雇员费用、管理费等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的一切费用。
2.结算方式：
院方通过本合同列明的公对公账户向成交方转账，院方对采购品目数量最终以实际购买的经双方验收确认的种类及数量进行结算（按月支付一次）。成交方必须每月10日前向院方提供详细的物品销售清单，经与院方的收货凭证核对无误院方签字确认后，由成交方按当次结算的实收金额出具合法有效的税务发票，发票清单与入库单据相符，作为院方付款依据，否则院方有权拒绝付款而不构成违约。院方收到发票后3个月内一次性付清货款。成交方未开具合法有效的对应金额的发票的，院方有权不支付相应款项。

